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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以工代赈项目管理，提高以工代赈资金的

使用效益，确保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国家和省、地

关于加强以工代赈项目管理的精神，特制定本办法。一、以

工代赈项目计划管理1、计划编制原则。以工代赈项目，国家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按照国家规定的以工代赈资金投向和

“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搞好成片综合治理开发”的指导思想

，我县以工代赈项目计划编制原则确定为：重点用于交通、

水利、水保、通讯、低产田改造、人畜饮水等农村基础项目

建设，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并做到“治理一

片、开发一片、见效一片”。2、计划编制程序。以工代赈项

目计划应先由各乡镇提出项目建议书，经业务部门审核后报

县计委立项，由县计委根据国家和省地要求编制以工代赈项

目规划报省地批准。年度计划项目由项目单位在项目建议书

基础上提出建设方案，分别报县计委、县以工代赈办公室和

县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经业务主管部门筛选后，由县以工代

赈办公室组织项目考察评估、汇总报县以工代赈领导小组或

县政府审定，按规定权限上报审批。二、以工代赈工程施工

管理1、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以工代赈工作任务重的乡（镇

）应成立以工代赈工作领导小组，单项工程须确定项目负责

人，并配有施工和管理人员，单项工程资金在20万元以上的

应由项目单位和县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共同成立工程指挥部，

技术性强的项目由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任总指挥，其他项



目由乡（镇）领导任总指挥。项目负责人应做到四包，即：

“包工程进度，包工程质量，包经费不突破，包工程使用效

益。”2、项目施工设计。项目计划下达后，项目单位须及时

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项目设计、编制预算，其中20万元

以下的项目由县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设计。项目设计及预算分

别报县计委，以工代赈办公室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由县计

委牵头进行项目设计审查，其中20万元以下项目的设审由县

以工代赈办公室和业务主管部门采用联合办公形式进行。3、

确定施工队伍。项目经设审后，对技术要求不高的项目，由

项目单位组织施工队伍，尽量就地解决劳力。对技术要求较

高的工程，20万元以下项目由县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施工队伍

资格审查，并与项目单位共同确定施工队伍，报县以工代赈

办公室备案；20万元以上项目，由县计委牵头会同县以工代

赈办公室、业务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进行招标投标确定施工

队伍。施工单位确定后，由县以工代赈办公室下达开工通知

。4、施工管理。项目负责人须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并按月向

县以工代赈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度情况。主管部门派驻工地的

技术人员要全面掌握质量，进行质量监督，各种质量技术文

件要记录完整，发现质量问题应及时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